
 

 

 

 

 

 

 

 
 

 

 

 
 

 

 

 

“16+1 合作”机制下的金融合作进展与展望 

 

随着 11 月 29 日李克强总理结束对匈牙利正式访问，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合作又上层楼。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已建立五年有余，合作力

度不断加大，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五年来，中国企业对

中东欧 16国的累计投资从 30亿美元增长到 90多亿美元，中国从中东欧国

家进口农产品的年均增长率超过 10%*，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匈塞铁

路、波罗的海高铁等一批标志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启动。作为投资、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金融合作在“16+1 合作”平台下也稳步推进，

并取得丰硕成果。 

 

一、五年来金融合作硕果累累 

金融合作一直是“16+1合作”的重要方面，在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会晤上就确定了设立总额 100 亿美元专项贷款、发起设立“中国－中

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和探讨货币互换、跨境贸易本币结算等三项重要的金

                                                        
* 李克强在第七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的致辞，新华网，2017 年 11 月 28 日。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1/28/c_11220198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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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作举措。此后，每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都会继续强化金

融合作，使双方的金融合作进一步拓展至互相投资对方银行间债券市场、

在中东欧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银联体等多样

领域。如今，“16+1 合作”机制下的金融合作已经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

投资基金、货币互换与本币结算、多边开发性金融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取得

显著进展。 

在金融机构互设与合作方面，中国银行已先后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

佩斯和捷克布拉格等地设立分行，在塞尔维亚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工商银

行在华沙和布拉格设立分行，并于 2016年 11 月成立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

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也在华沙设立分行。此外，中国银联与中国银行匈牙利

分行于 2017年 1月合作发行了匈牙利福林、人民币双币芯片借记卡。与此

同时，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我国市场，匈牙利储蓄商业银行就

于 2017 年 10月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 

在投资基金方面，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顺利展开，并启动二

期基金募集。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主发起人，

有限合伙人还包括匈牙利进出口银行等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中

东欧 16 国基础设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的发展。一期

基金于 2014年年初正式运营，封闭金额为 4.35 亿美元，已在波兰、捷克、

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展开投资。在本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李

克强总理宣布二期基金已完成设立，募集资金 10亿美元。 

货币互换与本币结算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金融合作的重点方向。在

货币互换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3年 9月分别与匈牙利央行、阿尔巴尼

亚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此后又于 2016 年 6月与塞尔维亚央行签署

中塞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6 年 9 月与匈牙利央行续签中匈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在本币使用方面，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于 2015年 6月获准担任匈牙

利人民币清算行，成为中东欧地区首家人民币指定清算行。 

在多边开发性金融合作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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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重要平台。继 2016年 6月波兰成为亚投行正式成员后，

罗马尼亚于 2017 年 5 月成为意向新成员，匈牙利则于 6 月成为正式成员。

此外，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倡议设立的“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也于 2017

年 11 月正式成立，国开行将提供 20 亿等值欧元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在

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14家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与国开行

签署合作协议，加入中国-中东欧银联体。 

在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我国各级监管部门与中东欧多国相关部门达成

了监管合作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捷克国家银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银监会与捷克中央银行、立陶宛中央银行、匈牙利中央银行、波兰银行

监管委员会等主要中东欧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签署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和

监管合作协议，中国证监会与罗马尼亚国家证券委员会、立陶宛银行、波兰

金融监督管理局等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2015 年 5

月在上海举行了中亚、黑海及巴尔干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第 33届行长会，

2018年还将在布达佩斯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央行行长会议。 

 

二、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 

虽然中国-中东欧“16+1 合作”机制的建立早于“一带一路”倡议，但

是如今二者已经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的，要将

“16+1 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地，推

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率先在中东欧落地†。在此次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讲话中，李克强总理强调了做大经贸规模、做好互

联互通、做强创新合作、做实金融支撑和做深人文交流五个重要合作方面‡，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内容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 姚玲，以“16+1”合作机制夯实国际可持续经贸合作，人民网，2017 年 11 月 29 日。链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129/c1001-29675585.html 
‡ 李克强在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 年 11 月 28 日。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7-11/28/c_11220220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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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16+1合作”逐渐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杆”§，对“一

带一路”建设具有推动和示范作用。由于地处“一带一路”北线远端，中东

欧国家虽然经济制度稳定、营商环境良好，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

却常常面临着鞭长莫及的窘境。“16+1合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重

要的跨区域机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次区域

展开，还能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示范效应。就贷款和投资基金

而言，在“16+1 合作”平台上提出的专门面向中东欧国家的 100 亿美元专

项贷款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就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向中东欧国

家金融支持机制不足的问题，推动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绿色经

济项目的开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项目。就债券市场而言，波兰

和匈牙利先后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占据目前在中国发行熊

猫债的三个“一带一路”沿线主权国家的两席，对沿线国家进入我国债券市

场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起到示范作用。此外，“16+1 合作”机制下推

动的货币互换、开发性金融和金融监管合作，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推进资金融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已经逐渐成为“16+1 合作”的战略支撑，

对“16+1 合作”机制深化带来机遇、提供支持。“16+1合作”作为中国开展

的众多跨区域合作机制之一，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迎来新机遇，金融

合作的理念和形式不断创新。例如，2016 年 11 月工商银行设立中国-中东

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并将发起设立 100亿欧元的中国-中东欧基金，以弥

补双方产能合作的融资短板。2017 年 11 月，国开行牵头发起设立中国-中

东欧国家银联体，成为“16+1 合作”框架下重要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国

开行将提供 20 亿等值欧元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同时，“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部分金融资源也被用于支持“16+1合作”机制。2016 年的《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中就指出，鼓励包括丝路基金在内的中方金融机

                                                        
§ “16+1 合作”渐成“一带一路”建设标杆，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 年 11 月 27 日。链接：
http://ex.cssn.cn/gj/gj_gjzl/gj_sdgc/201711/t20171127_37554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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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积极拓展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与合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提供金融

支持。2017 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则进一步提出，

欢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

与欧洲投资基金推动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将相关资金用于中国-中东欧

国家有关项目。 

 

三、继续深化“16+1 合作”金融机制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 合作”机制已经搭建起良好基础，取得了丰

富成果。展望未来，双方应基于各自的优势和需求，继续推进互利共赢的新

型多双边合作关系。在金融层面，中国应与中东欧国家一起继续创新合作

方式，整合各类金融工具，建立更加全面、深入的金融合作机制。 

首先，加强对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金融支持。“深化经贸金融合

作”是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题之一，足见经贸合作的重要

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在与中东欧国家贸易中都处于绝对顺差优势，未来

“平衡发展”必将成为双方贸易合作的主题。随着中国加大对中东欧国家

在农业、食品、饮料等优势产品的进口，我国金融机构可积极凭借多年来在

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积累的服务经验，促进中东欧企业对中国

的贸易便利化。同时，根据双方国家贸易拓展进程，适时扩大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的货币互换和人民币贸易结算，鼓励中资银行在中东欧国家设立更多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以降低汇率风险。此外，为服务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企业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应鼓励双方金融机构互相进入开拓业务，

并加强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 

其次，扩展对中国-中东欧国家互联互通的金融支持。李克强总理在此

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指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中东欧国家重

要发展议程，也是“16＋1合作”的优先方向。目前我国对中东欧国家基础

设施项目的资金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投资基金予以支持，下一阶段可进一

步拓展资本市场对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支持，以引入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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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资金，分散风险。一是继续支持中东欧国家和企业到中国发行熊猫债，

鼓励融资主体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欢迎中东欧国家和企业利用

国际债券市场发行丝路债券，特别是开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融资，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债券市场融资机制的完善。三是发展中东欧国家

债券市场的项目债融资机制，推动“16+1 合作”下债券市场联通，鼓励在

中东欧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中资企业发行项目债。 

最后，强化双方在多边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开发性金融应在跨区域

合作中发挥先导作用，因此下一阶段可继续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多双

边开发性金融合作以及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第一，落实中国-

中东欧银行联合体的作用，加强国家开发银行与匈牙利开发银行、立陶宛

公共投资发展署等中东欧国家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双边

开发性金融合作。第二，加强亚投行与中东欧国家及相关区域多边开发银

行的合作，欢迎更多中东欧国家加入亚投行，推动亚投行与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展开合作。第三，促进丝路基金

和欧洲投资基金的合作，尽快落实双方在促进共同投资框架备忘录中提到

的“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以支持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小企业

与中国对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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